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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请在头脑中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：一位罪犯站在铁面无私的法官

面前接受公正的审判。开庭后，一位法官开始宣读本国法律。听着听

着，这位罪犯意识到自己肯定要被定罪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触犯了法官

读的每一条法律。不论他面临的指控是什么，他都难逃其咎。最后法

官转向这名罪犯，问他想要如何辩解时，罪犯无言以对。他战战兢兢

地站在法官面前，说不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话。

称义的必要性：每个人都需要称义且非常迫切

《罗马书》头几章描绘了人类在律法上绝望的困境。人类站在

被告席上。不管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，是犹太人还是

外邦人，是信徒还是无神论者，都要站在神的宝座前受审。而神审判

的标准就是他纯全的律法。照着这个标准，每个人都要被定罪，“因

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”（罗3:23）“没有义人，连一

个也没有。”（罗3:10；参见诗14:3）

因此，当律法被宣读出来的时候，它的每一条诫命都在控告

人。我们根本无力为自己辩护：“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，都是对律法

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各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

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

人知罪。”（罗3:19-20）

一言以蔽之 ，人类的问题就是罪。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，只配

承受神的愤怒。我们也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来拯救自己。神公义的要求

无法拯救我们，只能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遵守不了神的律法。因

此，当我们站在神面前受审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基于我们所做的

任何事而蒙神悦纳。这种审判不是说神必须先证明我们有罪，不然我

们就是无辜的。不是的，这种审判乃是我们已经被证明有罪，所以除

非我们另外被宣告为义，否则我们就一直是有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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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当我们从律法的角度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是何等绝望无

助时，我们才会明白圣经中称义的教义。多恩·斯马托（Donald 

Smarto）的一生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罪人的绝望。在参加学习预备

做神父的时候，斯马托在一部宗教戏剧中扮演红衣主教。为了让所扮

演的角色更逼真，他所在的修道院安排他去所在的教区借一些华丽的

袍子。“我很激动，”斯马托在自传中写道，“袍子一到，我就回到

自己的房间，锁上门，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红色礼服、腰带和披

肩。”a

每天晚上演出开始之前，斯马托都要换上这些衣服。渐渐地，

他对这些衣服越来越着迷：

尽管戏剧八点才开始，我却越来越早地穿上了这件袍

子。袍子上的纽扣大概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扣好，但在演出

的最后几天，我从下午两点就已经开始穿了，足足比戏剧

开始的时间提前了五个钟头。穿好后，我会在全身镜前踱

来踱去。每当这时，一种奇怪的感觉就会涌上我的心头。

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因为我很喜欢眼前的

这一切……我感到自己是神圣的。我压根不会想到自己是

个罪人 ；我对自己很有信心，我觉得这足以让我讨神的喜

悦了。b

当斯马托看到袍子底下这个人的真面目时，他的那种虚假的自

信就被粉碎了。有一部电影描绘了这样的一幕：

一部电影中，一位主教走上了舞台。他穿的那件礼服

很漂亮，上面镶满了闪闪发光的宝石。主教缓缓地从帘幕

后面走出来。可正当他走着的时候，一阵狂风突然掀开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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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法衣。让所有人震惊不已的是，衣服下面竟然藏着一

具腐烂的骷髅。

在那一瞬间，我的大脑对我说，那就是我……可我马

上扼制住了这种想法……“那不是我！”我说……我想将

电影中的那幅画面从我的脑海中抹去，可最终都只是白费

力气……我一直设法想让自己感觉好一些。“求你帮我赶

走这种感觉吧，”我对神说，“我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。

我不是演员。我是个好人！”我一直想着我做过的各种好

事……然而这些并没有给我带来安慰。c

我们只有看到自己的罪是何等醒目、何等丑陋时，才会愿意转

向神寻求他的帮助，特别是寻求耶稣基督的饶恕和他的义。正如詹姆

斯·布卡南（James Buchanan）在他那本有关称义的名著中所写的，

“最能预备人让人学习这项教义的，既不是伟大的智力才华，也不是

杰出的学术能力，而是良心中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样子

就是一个罪人”。d

称义的核心地位：“合页”“地基”“第一宪章”

使徒保罗先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可悲的困境，然后宣告神已经在

法律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补救方案：“但如今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

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”（罗3:21）“但如今”这几个字

表明保罗的论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不但如此，这几个字也引入了救

恩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。在此之前我们都是被定罪的。神纯全的律法

告诉我们，我们无法在神公义的法庭上被宣告为义。但现在有一种从

神而来的义已经显明了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能够叫我们被宣告

为义的道路。或者用圣经的话来说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称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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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。

得救不只是因信称义。然而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项教义已经接

近了福音的核心。称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的一个核心主题。“称义”

（dikaioō）一词的各种同根词在新约中一共出现了200多次。e这个

词在新约中的高频使用也表明了称义在圣经神学中的重要地位。

在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上，许多神学家都承认称义的核心地位。约

翰·加尔文（John Calvin）认为，“救恩就像一扇门，而称义就像这

扇门的主合页。”f英国改教家托马斯·克兰麦（Thomas Cranmer）

表示，称义就像“基督教信仰大厦的坚固岩石和地基”。g也许最著

名的要算是马丁·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的说法了：称义“是基督教

教义的第一宪章”，因此，“称义的教义一旦沦陷，其他一切也都随

之沦陷。”h不论我们将称义视为救恩的合页、地基，还是至关重要

的第一宪章，总之若没有称义，就没有救恩。路德还在另一个场合说

到，这项教义“诞生、滋养、建造、保守并捍卫了神的教会；若离了

它，神的教会连一个小时也不能维系下去。”i

称义的含义：宣告为义

称义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，因为它解答了一个根本问题：“有

罪的人怎能在圣洁的神眼中被看为义？”答案就在圣经有关称义的教

导中。以下是《福音联盟认信声明》对称义的定义：

我们相信透过他的顺服和死亡，基督完全除去了人的

罪债，使人称义。透过他的献祭，他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惩罚，

正当、真实而又完全地代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。借着他完

全的顺服，他代我们满足了神公正的要求，使所有信靠基

督的人都单单因着信心而一同被神接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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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义一词来自法庭用语，“称……为义”是一个宣告式的动

词。而其名词形式“称义”也是法律术语，指一个人在法庭上的

地位。圣经中跟称义有关的用词都起源于法律用语。希腊文动词 

dikaioō的意思就是“称……为义”，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法律术语，它

“基本上就是指被宣判无罪”。j称义就是做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，

宣布这个人没有犯错，并用法律术语宣告他得到了赦免。称义就是证

明一个人无罪。这是法庭上的判决，表明被称义之人跟神和他的律法

都有了正确的关系。这是基于法律宣布被告无罪，是无辜的。

定义称义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拿它跟它的对立面——定罪——进

行对比。定罪就是宣告一个人不义。这是基于法律在法庭上判决一个

人有罪。罪犯当然不是被定罪之后才有了罪。他是因为自己所行的才

有了罪，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就有罪了。因此，他最后被定罪的时

候，法庭只不过是在宣告他已经身处其中的那种状态而已：一个有罪

的罪人。

称义是定罪的对立面。称义就是宣告无罪的判决。被称义的人

不是真的变成了义人，而是被宣告为义的。因此，称义不是一个过

程，而是一种行为。称义不像有些神学家试图宣告的那样，它不是借

着信心加上行为和圣礼来让一个人成为义，而是唯独借着信心将义归

算给一个人。

称义的真正含义是“在法律上宣告为义”，而不是“真的让一

个人成为义”。这也是有圣经依据的。比如，圣经《申命记》25章

1节教导说，“人若有争讼，来听审判，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，定

恶人有罪。”显然，法官不能让一个人成为有罪之人，而只能宣告

这个人是有罪的，从而给他定罪判刑。以此类推，“定……有理”

一词实际上就是希伯来文动词hatsdiq （“称义”），意思就是“宣

告为义”。

或者思考一下《箴言》17篇15节：“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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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”这里的用词“定……为义”或

“称……为义”（hatsdiq）显然是指法律上的宣告。神虽然觉得称罪

人为义非常可憎，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允许任何人将有罪之人变成正直

的好公民。如果称罪人为义就意味着使他们真的成为义人，那么神当

然乐意这样做！神反对的是称罪人为无辜之人，因为那样是错误的，

也是有害的。

当我们翻到新约圣经，会发现新约对称义的用法也几乎一模一

样。在旧约中，称义是定罪的对立面。这一点非常清楚，比如保罗对

比了亚当的罪和基督的恩赐：“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；原

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”（罗5:16）

称义的意思是宣告被告无罪。从救恩的背景来看，人是因为被神宣告

为义才得以蒙神悦纳，现在能够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。

请注意，称义的意思不仅是宣告无罪。宣告无罪乃是宣告一个

人“没有罪咎”。而神的称义不仅消除了对罪人的一切指控，还宣

告罪人有了正面的义。称义是神在法律层面宣告罪人跟他的独生爱

子有了同样的义，这样的宣告乃是基于耶稣基督纯全的一生和他的

代赎之死。

有些神学家对此表示反对，他们认为这太过于注重司法层面。

他们不认同十字架上的代赎是合法的，即让一位无罪的受害者替别人

的罪行付上赎价。然而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法庭——即司法——上的

称义，而且圣经这样的教导也有着充足的理由。虽然我们可以用很多

方式来描述神的拯救之恩，但法律上的称义是福音的根基。鉴于神既

是审判官又是父，所以我们跟他必须有正确的关系。我们如果消除了

这种正确关系——即称义——的法律根基，就等于让罪人无法从救恩

的角度来认识神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样就等于让人相信一位在爱上很不

公正的神，因为这就意味着神根本没有饶恕人的权利却还去饶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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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义的源头：神白白的恩典

如果必须有义才能被称为义，请问这种义从何而来呢？正如我

们所看到的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义。那么使人称义的那种义

从何而来呢？

我们称义的源头是神白白的恩典。使徒保罗说得非常直白：我

们“蒙神的恩典……就白白地称义”（罗3:24）。《福音联盟认信声

明》说得更详尽：

正如天父将基督赐给我们，接受了他替我们活出的顺

服和背负的惩罚，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取之处，

而完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，好叫神的公正和厚恩能在罪

人的称义上得着荣耀。

说我们是因着恩典而称义，也就等于说我们的称义远非我们所

配得。这是神将我们不配得的恩宠赐给了我们。正如托马斯·克兰麦

在《救恩讲稿》（Homily on Salvation）一书中所写的，“没有人可

以靠自己的行为称义，在神面前成为义人：但每个人都必须寻得另外

一种义或另外一种称义，才能被神收纳。”k福音的信息就是神将这

种义白白赐给人：“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”（罗8:33）

这也引出了新约解经中的一个争议点。《罗马书》3章两次提到

神赐下义使人称义，一次是在第21节，“但如今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

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”，另一次是在第22节，“就是神

的义”。严格来讲，这些经文并没有提到新国际译本（NIV）所说的

“从神而来的义”，而只是提到了“神的义”。

这个短语有不止一种的解释。也许“神的义”一词中的介词

“的”就是语法学家所说的“表示拥有关系的所有格”。举个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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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说，“神的百姓”指的就是属于神的百姓，意思就是他们归属的

对象是神。因此，“神的义”或许就是神所拥有的义。这义是属于

神的，神也在救恩中将这义彰显出来。我们在《诗篇》98篇2节等经

文中看到了这种观念：“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

出公义。”

然而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“神的”也可能是表示义的出处，

也就是语法学家所说的“表示出处的所有格”。举个例子，“贝多芬

的音乐”指的就是出自贝多芬的那些音乐。如果“神的义”是表示出

处的所有格，那么神就是义的起源。显然，这就是NIV所倾向的那种

解释，因为它用的是“从神而来的义”。基于这种观点来看，神就是

他赐给罪人的那种义的源头。

哪种解释才是正确的？这样的义是属于神的呢，还是从神那里

赐下的呢？当然，这两种说法都对。义属于神，是神的一种基本属

性。实际上，保罗在《罗马书》3章给出了一个让人难忘的结论，即

当神让罪人称义的时候，神仍然保有他的义！神使罪人称义的时候，

就在“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

义”（罗3:26）。

然而，神的义也是“他的义要求他需要的那种义”l，而且他也

出于恩典将这义赐给凡相信的人。这就是从神而来的义。神不仅拥有

这义，也显明了这义，且将这义赐给人。称义的关键问题不只是神是

否是义的，还有我们是否能被称为义。保罗似乎在第20节质疑了这一

点，他在那里得出了一个让人非常不安的结论，即“没有一个……能

在神面前称义”。

保罗又在第21节宣告了一个好消息，即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宣

告为义，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，而是因为从神而来的义。这种

解释在第22节也得到了确认。这节经文表明神的义“加给一切相信的

人”。这在《罗马书》5章17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，那里提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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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人领受了神充足的恩典和神所赐的义。

义不只是神彰显的一种属性，也是他所赐下的一种恩赐。用约

翰·斯托得（John Stott）的一句名言来说，称义就是神“以公义的方

式让不义的人‘成为义’”。m

我们如果是因着恩赐而被宣告为义，那么我们称义的源头就必

定是神的恩典。因为恩典乃是神白白的恩赐，要赐给完全不配的罪

人。保罗在向腓立比人见证他想要“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

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”（腓3:9；

见 来11:7）时，指的就是神所赐下的义。

这也是马丁·路德所说的“外来的义”。既然我们里面没有任

何的义，我们就只能靠着我们之外的某种义来称义。这种义就是神自

己的义，也是神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义。

称义的基础：耶稣纯全的一生和代赎之死

神是基于什么法律依据而将他的义赐给我们呢？圣经教导我

们，神“称罪人为义”（罗4:5）。但如果我们真是罪人，他怎能宣

称我们是义人呢，毕竟那不是我们真实的样子？他怎能既称罪人为

义，又不至于被人视为是邪恶的呢？

公义的神如果直接无视或饶恕人的罪，将会是非常骇人听闻的

恶行。因此，他如果想让罪人称义，就必须基于合法的司法基础。

“称义不是特赦的同义词”，约翰·斯托得写道：

（特赦）严格来说就是不讲原则的饶恕，就是无视甚至

忘记罪人的恶行、不愿意公正对待恶人的饶恕。而称义并

非如此。称义是公正之举，饱含着神恩慈的公正……当神

让罪人称义时，他不是宣告坏人成了好人，也不是说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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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本就不是罪人。他乃是在法律上宣告他们是义的，不再

对那遵守不了的律法负有任何义务，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

独生儿子担当了他们违背律法而当受的刑罚。n

那么，神怎样才能一边保持公义，一边又称不敬虔的人为义

呢？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是，神基于耶稣基督纯全的一生和代赎之死

而称罪人为义。说耶稣活出了纯全的一生，就等于是说他完美地守住

了神的律法，哪怕是一个再小的过犯他也没有犯过。正如《福音联盟

认信声明》“基督的救赎”这一部分所写的，“他完全遵行了天父的

旨意。”这也符合圣经的教导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“他并没有犯

罪。”（彼前2:22）耶稣活出了神所要求的公义的生命。

此外，当我们透过信心接受耶稣时，他的义就归算给了我们，

仿佛我们也活出了神所要求的公义的生命。我们再次引用《福音联盟

认信声明》中的话来说就是，“借着他完全的顺服，他（耶稣）代我

们满足了神公正的要求，使所有信靠基督的人都单单因着信心而一同

被神接纳。”

因着他纯全的一生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

的罪献上了完美的赎罪祭，这也是我们称义的部分基础：我们“如今

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神设立耶稣作挽

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藉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

的心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”（罗3:24-25）。耶稣借着他生命的宝

血让我们的称义得以稳固。正如保罗接下去在《罗马书》5章9节所说

的，“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。”若不钉十字架，就没有称义。

因此，在福音中，神所赐下的让人得救的义乃是基于耶稣基督替我们

受苦被杀。约翰·斯托得写道：

神拯救的工作是借着流血做成的，即借着基督献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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赎罪祭……耶稣的死就成了那叫神的愤怒从我们身上移开

的赎罪祭 ；成了让我们得救的赎价 ；成了对无辜之人的定

罪——从而叫有罪的人被称为义 ；也让无罪的那一位因我

们成了罪。o

之前我们谈到，当多恩·斯马托看到那让他引以为傲的外在之

义的袍子下面，竟然隐藏着罪的骷髅时，他感到非常震惊。其实这个

故事还没有讲完。当晚斯马托回到修道院的时候，就想尽办法要让自

己在神面前被称为义。他不断告诉自己他在神面前已经足够好了。他

踱着步子从修道院走了出来，迎着月光来到了周边的玉米地里。可是

月亮很快就被乌云遮蔽，四下又是黑漆漆的一片了。斯马托在黑夜中

跌跌撞撞，他的内心彻底崩溃了。他向神呼求说：“求你告诉我我所

做的是对的。告诉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讨你喜悦的。求你明确地告诉

我吧！”

在近乎绝望的时候，斯马托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嗡嗡声，于是他

就走过去一探究竟。他在黑暗中伸出手来，摸到了一根硬邦邦的木

头。当然了！那只是一根电话杆。他抬起头往上看，此时乌云已经渐

渐散去。他看到了固定电话线的横梁。借着月光，横梁和电话杆看上

去就像一个十字架。多恩·斯马托站在那个十字架脚下，仰望着基督

来拯救他。斯马托对他跟耶稣和十字架相遇的描述如下：

现在我知道，基督真的为我死了。我还有一个更重要

的认识，那就是我是个罪人，而不是我刚才以为的那种好

人。于是我马上抱住那根电话杆，开始放声痛哭。我抱着

那根木头将近一个小时。我想象着耶稣被钉在了这根柱子

上，鲜血从他的伤口往下流。我仿佛感到他的血滴在了我

身上，洗净了我的罪和我的不配。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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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恩·斯马托在这次戏剧性的经历中所领受的，实际上也是每

个悔改之人在十字架的脚前所领受的：基督舍己献上自己，流出宝血

洁净我们，赎了我们的罪，叫我们这些罪人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。

称义中的义：三重归算

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就被视为一个已被定罪的罪犯。罗

马人专门将那些最卑劣的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比如叛国贼、杀人犯，以

及犯了其他可耻之罪的人。耶稣既不是叛国贼，也不是杀人犯；其实

正如我们所见，他从未犯过任何一样罪（参见来4:15）。然而神为了

除掉我们的罪，就允许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用专业的话来讲就是，神

将我们的罪归算给了基督。归算就是将某样东西记在一个人的账上，

而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成为罪人的：亚当的罪算到了我们的账上（参

见罗5:12-19）。因着亚当的罪被归算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也就被算为

了罪人。

令人开心的是，除此之外还有第二重归算，即将我们的罪归算

到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是完全公义的，然而他却像罪人一样死了。神

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答案必定跟归算有关。神挪去了我

们的罪，将它算在了基督的账上，正如他借着他仆人以赛亚所应许

的：“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

孽。”（赛53:11）一旦我们的罪这样被归算给了基督，他就要被判

死刑——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耶稣在十字架上

被算为是不义的。神既让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就在他身上定了我们的

罪案（参见罗8:3）。正如圣经所说，“神使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

罪。”（林后5:21）或者，“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

替不义的。”（彼前3:18）

但基督的死并不是最终的结局。圣经还提到了第三重归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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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神使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”

（林后5:21）若要我们称义，神只将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是不够的；

他还必须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。这样，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被宣

告为义。而神已经这样做了。因此，我们已经得到了从神而来的义，

这义因着基督纯全的一生和代赎之死而归算给了我们。

在这里区分一下主动的义和被动的义可能会比较有帮助。耶稣

成全了律法的规条，显出了主动的义；他也为罪付上了赎价，显出了

被动的义。基督替我们遵行了神的律法（主动的义），又替我们受了

不顺服的刑罚（被动的义）。

主动的义和被动的义构成了耶稣基督那完整、绝对的义；我们

必须既有主动的义又有被动的义才能完全称义。我们若想被宣告为

“无罪”，就必须借着基督的代死领受他被动的义。然而，我们若想

被视为真正公义的人，还必须将基督主动的义算在我们的账上。因

此，拯救我们的不仅是基督的代死，还有他顺服的一生。

这种义的归算不是某些人所说的“法律层面上的虚构”，而是

基于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的真正的属灵连接而真实存在的法律事实。

跟救恩的其他各种益处一样，称义也是出于我们跟基督的联合。耶稣

是我们的义（林前1:30），因此，我们必须跟他有份才能被视为义。

正如加尔文所解释的，“我们一旦拥有基督，就享有神赐给基督的恩

赐。所以，我们并不是因为从远处观看基督而享有他的义，而是因为

我们穿上了基督，所以也被接在他的身上。简言之，我们之所以被称

义，是因基督喜悦使我们与他自己联合。由于这缘故，我们因享有基

督的义而夸耀。”q

因此，救恩取决于三重归算：一是因着亚当的堕落，罪被归算

给全人类；二是借着悔改，信徒的罪被归算给基督；三是基督的义因

信被归算给一切相信的罪人。保罗在《罗马书》5章对此做了很好的

总结（罗5:18-19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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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 ；照样，因

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

众人成为罪人 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

使人称义的义的归算让人恢复了因为原罪而失去的义。惊人的

是，这种义的恢复竟然丝毫没有违背神属性中的义。神已经公正地处

理了我们的罪，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刑罚了罪。他也公正地对待了我

们，宣告我们在基督里是义人。神借着十字架做成了这项使人称义的

工作，“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

人为义。”（罗3:26）

因此，罪人的称义也是神的称义，或者证明了神是无罪的。神

透过称义证明了他是公正的，因为他公正而又慈怜地借着十字架处理

人的问题。这个转变已经发生：我们的罪归算给了基督，让他被定

罪；他的义也归算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被称义。

称义的途径：因信基督

我们前面给称义下了定义。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做出神学上的反

思，好让我们有更深的理解：

称义意味着我们在法律上跟神的关系已经永远改变

了，故此我们可以脱离罪咎的指控，神也要因此而基于耶

稣基督所做成的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若不是因为基督，

我们在法律上跟神的关系就是被定罪的关系，我们会因为

自己的原罪和本罪而被定罪。当我们被称义时，我们在法

律上跟神的关系就从被定罪的状态变成了被宣告为无罪的

状态。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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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》对称义的定义更简明：“称义是神

白白恩典的行动，在其中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，接纳我们在他面前

为义人，这唯独因为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，而我们只是凭信心接受而

已。”（33问）

定义中的最后一个词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它指出了信心是称义

的唯一途径。《罗马书》3章中至少六次提到了信心：“就是神的

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”（罗3:22）

“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藉着人的信。”（罗

3:25）第26节描述神“称信耶稣的人为义”。第27节说，因为信心的

缘故就没有人能够自夸：“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

乎遵行律法。”（罗3:28，参见5:1）这章经文反复强调的内容其实是

福音的本质：我们是因信称义。

我们有时候会想，我们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在神的面前被称

义。答案就是唯独信心，其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这就是基督教跟其

他宗教的不同之处，因为其他宗教都是靠着人的努力来挣得义。非信

徒对基督教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，同样他们也无法理解下面的这种不

同：我们难道就不能做点什么，叫自己在神的面前变得足够好吗？

人错误地以为可以靠着行为称义。其中一个惊人的例子就是公

元一世纪一座墓碑上所写的墓志铭：

雷吉娜长眠于此……她必将复活，重见光明。她有复

活得生的指望，她也可以有这样的确据，因为这是给她的

应许——她的好行为和虔诚表明她配得身居圣地。你是有

确据的人，因为你是那么虔诚，你的生命是那么纯洁，你

是那么爱你的人民，你是那么严守法律，你是那么忠于你

的婚姻——圣地的荣耀你触手可及。因着你的所做所行，

你将来的盼望都必实现。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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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吉娜的墓志铭就是靠行为称义的典范，尤其是对于那些信奉

其他宗教的人来说。这个墓志铭认为正确的行为才是人上天堂最好

的，也是唯一的保障。然而，人若冀图靠守律法来赢得神的悦纳，

他就已经落入了律法主义——这只会毁掉他的灵魂。马丁·路德的

话往往很有启发性，其中有一句就指明了这一点。他说，我们如果

以为可以靠行为赚得神的恩典，那将无异于“试图用罪来平息神的

愤怒”。t

耶稣向门徒解释了真正能叫人称义的方式后，就非常谨慎地区

分了信心与顺服。门徒问：“众人问他说：‘我们当行什么，才算作

神的工呢？’耶稣回答说：‘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作神的工。’”

（约6:28-29）腓立比的那位狱卒也向使徒保罗提出了这个根本性的

问题：“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”保罗也给出了耶稣所说的那个

答案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（徒16:30-31）换言

之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。神唯一悦纳

的义来自“律法以外”（罗3:21）。

因此，我们在救恩上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我们如果

相信他和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叫人称义的工，神就会宣告我们为义。

我们蒙神悦纳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律法，而是因为我们信靠唯一

遵行了神律法的那一位，也就是耶稣基督。

马丁·路德的归信经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它让我们看到了靠

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的区别。这位著名的神学家还在做修士的时候，

先知哈巴谷所写的一句经文，也是使徒保罗在《加拉太书》所引用的

那句经文，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：“义人必因信得生”（加

3:11；参见哈2:4）。

路德在埃尔福特修道院看到了这处经文，不过一开始他并不确

定这句话的意思。后来他病倒了，还得了抑郁症，他以为自己落在了

神的愤怒之下。这对他来说是一段比较黑暗的经历。后来他到了意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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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有一天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他突然很担心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

世。这时上面的这句经文又开始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：“义人必

因信得生。义人必因信得生。”

神怜悯路德，叫他身体康复了。不久之后，他去罗马参观那里

的拉特朗圣若望教会（St. John Lateran）。教皇曾许诺爬上教会台阶

的朝圣者可以获得特赦，罪得赦免。据称这段台阶是从本丢彼拉多的

审判庭直接搬过来的。朝圣者们相信这段台阶沾满了基督的宝血，于

是往上爬的时候都只愿意跪着，还会经常停下来祷告，并时不时地亲

吻这段神圣的楼梯。

路德的儿子为我们讲述了路德后来所遭遇的事，这些内容保存

在鲁多尔施塔特图书馆的一份手稿中：“他在拉特朗那段台阶上重复

念诵祷告词的时候，先知哈巴谷的话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：‘义人

必因信得生。’于是他停止了祷告，回到维滕堡。而哈巴谷的这句话

也成了他一切教义的房角石。”路德不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可以博得

上帝的喜悦。他转而依靠对神儿子的信心而活。后来他说：

不明白这句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恨神，对他很生气……

但是当我靠着神的灵明白了这句话话——“义人必因信得

生！”“义人必因信得生！”—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重

生了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；我也仿佛穿过这扇敞开的门来

到了神的天堂。u

当圣经说我们是“因信”或“借着信”称义时，它就等于在告

诉我们信心是我们称义的工具，是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所赐之义的管

道。用巴刻（J. I. Packer）的话来说，信心就是“借由领受基督而伸

开空空的双手领受义”。v同样，莱尔也将真信心定义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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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紧抓住拯救你之人的手，依偎在你丈夫的膀臂中，

吃下医生给你开的药。（信心）带到基督面前的只是一个罪

人的灵魂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信心没有给出任何东西，也

没有贡献任何东西，也没有付出任何东西，更没有做成任

何事情。信心只是领受，拿走，接受，抓住，拥抱基督赐

下的荣耀的称义之恩。w

这就意味着，实际上拯救我们的并不是信心本身，甚至也不是

因信称义的教义。相反，是基督拯救了我们，而我们的信心只不过是

我们支取基督的一个途径而已。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因信称义

是指，若人因不义的行为被弃绝，却借信心投靠基督自己的义并穿上

这义，那么，在神面前的这个人并不被称为罪人，而是义人。”x

虽然《罗马书》3章没有提到称义是“唯独因信”，起码原话不

是这么说的，但这确实是这一章尤其是最后几节所明确表达的含义：

“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

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

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”（罗3:27-28；参见加2:16）

如果我们是因行为称义，或者说是因信心加行为称义，那么我

们得救就有了可夸之处（参见弗2:9）。然而，事实上，没有一个人

能够夸口说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德上天堂。我们称义乃是基于耶稣

基督完美的一生和舍己献上的祭。我们只需要相信就可以了。引用

《福音联盟认信声明》的说法就是：“我们相信神会叫那些因着恩典

相信耶稣的人称义、成圣。”

称义的目的：显出好行为归荣耀给神

有些人认为使徒雅各背离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。毕竟雅各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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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”（雅2:24）。然而，雅各真

正想说的意思是：“我们称义的明证不只是信心，还有行为。”雅各

跟保罗不一样。保罗需要对抗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，即罪人可以靠好

行为称义。而雅各需要对抗的错误观念是：信徒可以完全舍弃好行

为。用神学术语来总结他们二人的不同之处就是：保罗面对的那群人

希望让成圣成为他们称义的根基，而雅各面对的那群人希望只称义，

不成圣！

对雅各和保罗来说，“称义”的意思就是“被宣告为义”。不

同之处在于，在保罗的情况中，是神宣告信徒为义；而在雅各的情况

中，是信徒的行为宣告他们为义，因为他们的好行为可以证明他们的

信心是真的。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两位使徒都认同加尔文的观

点：“唯独因信才能称义，然而并非只要拥有使人称义的信心就可以

了。”y信心加行为无法产生称义（信心+行为>>称义）。相反，是

信心使人称义，并让人产生好行为（信心>>称义+行为）。

换一种说法就是，唯独使人称义的信心才是那能叫人产生好行

为的信心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《福音联盟信仰声明》在“罪人称义”

这一部分的最后会说：“我们相信我们之所以私下里和公开的时候愿

意热心顺服，全都是因为这白白的称义。”真正合乎圣经中称义的教

义并不反对好行为，反倒会产生好行为。我们的称义跟我们的成圣有

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就称义本身而言，基督的工作和我们的行为是互相排斥的。正

如保罗在《加拉太书》所说的：“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

稣基督。”（加2:16）因此，称义来自于信靠，而非行为：“惟有不

作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”（罗4:5）在论

及称义的时候，圣经认为信心和行为是彼此对立的。若称义是本于

信，那它就不是本于行为。圣经以这种方式将行为排除在外，其实就

等于在说称义是唯独因着信心。因为称义若不是靠着行为，它就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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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借着信心。

我们这样区分信心和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这个原因可以

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称义在神的计划中的目的。如果称义唯独靠着信

心，那么圣经中的称义就确保了一切荣耀都唯独归于神。如果我们的

称义是靠着耶稣的拯救之工而非我们自己的行为，那么我们因着得救

而发出的一切赞美都应当归于神而非我们。因此，称义的目的是荣耀

神，就像福音的其他各方面一样。

领受称义的人：像我们这样的人

对圣经中称义的教义总结得最好的一处就是《海德堡要理问

答》：“你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呢？”（60问）。答案如下：

惟独藉着对耶稣基督的真信心 。尽管我的良心控告我

严重地干犯了上帝的一切诫命，从来没有遵守其中任何一

条，并且仍然倾向于各样的罪恶，然而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，

并非出于我的任何功德，将基督完全的补罪、公义和圣洁

归于我，好像我本来就没有罪，也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又好

像我自己作成了基督为我所作成的一切顺服，只要我用信

心接受这些恩惠就够了。

请注意，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在表达称义的时候用的是第一人

称。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：如果称义来自于信心，我们就

必须对耶稣基督有个人性的信心，否则就不能称义。称义不只是一

个关于得救之道的大原则；称义也呼召我们带着个人性的信心委身

于基督，因为离了他我们注定要被定罪。实际上，圣经警告我们：

“信他的人，不被定罪；不信的人，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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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名。”（约3:18）然而，这节经文也应许说“信他的人，不被定

罪”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想称义，不被定罪，就必须相信耶稣基督。

神判决凡相信的人最终都要“永远称义”，而且我们现在就可

以经历这个判决。圣经说：“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

基督得与神相和。”（罗5:1）我们在神面前的合法地位已经被确定

了。我们称义的地位永远也不会被撤销。我们现在直到永远都蒙神悦

纳，好叫他得着荣耀。末后审判的时候神将向我们确认他已经宣告的

话语：“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”（罗8:1）

有一个人经历过使人称义之信心所带来的喜悦，他就是威

廉·古柏（William Cowper）。古柏长期罹患抑郁症。有一段时间他

住在疯人院，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。然而，尽管饱受身体和心理上的

折磨，但他最大的痛苦还是属灵上的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定罪

的罪人。然而有一天，古柏在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救恩信息中找到了合

法的补救之道。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我终于享受到了一段非常欢快的时光。一切的锁链都

从身上脱落，我也清楚地看到了神在基督耶稣里白白的怜

悯。我当时在窗边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。看到那里放

着一本圣经，我就再次拿起来读，想从里面得到一些安慰

和指引。我看到的头几节经文是《罗马书》第 3 章中的 ：“如

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神

设立耶稣作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藉着人的信，要显

明神的义。”我马上就有了相信的力量，基督的义也像正午

的日头照在我的身上。我看到他的赎罪是如此的充分，我

因着他的宝血所得的赦免也是如此的充足，他的称义也是

如此的完全。在那一刻，我相信并领受了福音。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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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相信并领受福音的人，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称义。神出于白白

的恩典，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赐下了充分的、完全的称义。每一

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在神永恒公义的审判台前被永远宣告为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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